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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7          证券简称：光韵达         公告编号：2020-034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姚彩虹女士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姚彩虹 是 2,950,000 27.98% 1.18% 是 否 
2020-04

-22 

2020-10

-19 

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用于其投

资公司的

生产经营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解除质

押理由 

姚彩虹 是 2,290,046 21.72% 0.92% 
2019年4

月24日 

2020年4

月23日 

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质押 

到期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姚彩虹女士及配偶侯若洪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姚彩虹 10,542,528 4.22% 4,050,046 4,710,000 44.68% 1.88% 4,710,000 100% 3,196,896 54.81% 

侯若洪 32,955,348 13.18% 17,689,382 17,689,382 53.68% 7.08% 17,408,800 98.41% 7,307,711 47.87% 

合计 43,497,876 17.40% 21,739,428 22,399,382 51.50% 8.96% 22,118,800 98.75% 10,504,607 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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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未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姚彩虹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到期期限 
将到期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融资余额（万元） 

半年内   2,950,000  6.78% 1.18% 1500 

一年内 22,399,382 51.50% 8.96%        14,800  

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4）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

产生实质性影响。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质押的股份未出现

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如

因股价下跌，出现平仓风险时，侯若洪先生、姚彩虹女士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

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等方式，避免触及平仓线而引发平仓风险。 

（5）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